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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股票交易自查期间内相关人员买卖股票行为 

的法律意见书 

 

 

 

 

致：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南旅游”）的委托，担任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13 号) 、《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最

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

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要求，就 2012 年 8 月 27 日至 2013 年 5 月 30 日

（以下简称“自查期间”）内上市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及其各自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

关人员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以下合称“核查

范围内人员”）买卖股票的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重组核查范围内人员

名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以下简称“《查询证明》”）、云南旅游出具的相关自查

报告及相关人员的书面声明和承诺等文件（以下统称“核查文件”），就本次重组

涉及的核查范围内人员在自查期间是否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获

取利益的行为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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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根据相关核查文件，于自查期间内，相关核查范围内人员通过股票交易

二级市场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的简要情况如下： 

1、昆明轿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轿子山公司”）的常务副总经

理梁华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股） 摘要 

2012 年 08 月 27 日 18,400 买入 

2012 年 11 月 27 日 18,400 卖出 

截止目前剩余股数（股） 0 

2、交易标的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旅汽车”）的财务总监陈

强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股） 摘要 

2012 年 10 月 25 日 200 买入  

2013 年 02 月 18 日 200 卖出  

截止目前剩余股数（股） 0 

3、交易标的云旅汽车的董事邓勇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股） 摘要 

2012 年 12 月 07 日 200 卖出 

截止目前剩余股数（股） 0 

4、交易标的云南旅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管理公司”）的监

事李磊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股） 摘要 

2012-09-11 4,000 卖出 

截止目前余额 0 

除上述人员之外，本次交易自查范围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云南旅游停

牌日前六个月内无交易云南旅游流通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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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相关股票买卖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性质的核查  

1、2013 年 2 月 25 日，云南旅游发布《董事会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2 月 25 日起（开

市时起）停牌。 

2、根据《查询证明》及相关自然人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1）轿子山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梁华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系在未知悉本次

交易的情况下做出，不构成内幕交易。 

梁华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云南旅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旅游股票，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云南旅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

资行为，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

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云南旅游股票的建议。本人因云南

旅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旅游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

全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云南旅游所有”。 

（2）云旅汽车的财务总监陈强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系在未知悉本次交易

的情况下做出，不构成内幕交易。 

陈强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云南旅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旅游股票，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云南旅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

资行为，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

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云南旅游股票的建议。本人因云南

旅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旅游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

全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云南旅游所有”。 

（3）云旅汽车的董事邓勇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系在未知悉本次交易的情

况下做出，不构成内幕交易。 

邓勇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云南旅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旅游股票，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云南旅游本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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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

资行为，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

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云南旅游股票的建议。本人因云南

旅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旅游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

全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云南旅游所有”。 

（4）酒店管理公司的监事李磊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系在未知悉本次交易

的情况下做出，不构成内幕交易。 

李磊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云南旅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旅游股票，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云南旅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

资行为，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

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云南旅游股票的建议。本人因云南

旅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旅游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

全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云南旅游所有”。 

3、综上，根据相关核查文件，上述于自查期间内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的

自然人均承诺其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股票买卖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于自查期间内，该等自然人买卖股票交易量较小；所有在

自查期间存在买卖云南旅游股票情形的自然人均承诺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云南旅

游股票行为产生的全部收益交予云南旅游。本所律师认为，从交易时间、交易规

模、交易获利情况等方面分析，上述自然人于自查期间内买卖云南旅游公司股票

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重组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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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股票交易自查期间内相关人员买卖股票行为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

页）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公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                                  

蓝晓东 ：                                      蓝晓东 ：             

                                           

                                           曲光杰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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